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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５８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五）

●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三楼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武秀峰

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孙芳城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委托王军独立董

事出席，王峰青董事因出差在外委托刘孟兰董事出席。经具有表决权的董事表决形成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武秀峰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武秀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相关人员简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组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四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武秀峰、吴茂见、郭仕达（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ｌａｒｋ

）、王根芳

（独立董事），其中武秀峰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孙芳城（独立董事）、罗明亮、王军（独立董事），其

中孙芳城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王根芳（独立董事）、刘孟兰、王军（独立董事），其

中王根芳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王军（独立董事）、王峰青、孙芳城（独立董

事），其中王军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以上专门委员会的董事成员简历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的《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茂见先生为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吴茂见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相关人员简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陶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聘任周智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聘任曾庆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聘任赖生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聘任王峰青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聘任罗明亮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以上公司高管简历详见附件一：相关人员简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同意聘任邱贤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聘任陈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邱贤成先生、陈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相关人员简历）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变更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专项募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的使用方向， 将该笔

专项募集资金用于建设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

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公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２２

）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出具了意见， 表示

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方能实施。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星期五）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会议地点：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审议表决事项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

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现场会议参加方法

１

、登记地点：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

１

号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 登记办法：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出席者身份证、营业执

照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和出席人

身份证明。

（五）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重庆渝中区龙家湾

１

号 重庆水务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人：陈涛、胡姗姗

3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８６０８２７

４

、联系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６０８２７

注意事项：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附件一：相关人员简历

武秀峰先生，

６０

岁，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班，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起历任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任

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供水有

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唐家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兼任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兼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吴茂见先生，

４４

岁，研究生学历，博士。 高级经济师。 律师，为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

２００３

年起为重庆市经济类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民商法

专业，获硕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获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士学位。

吴先生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起历任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法规处、外资处副主任科员、副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历任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助理、董事兼副总裁、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重庆水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兼任重庆市东渝自来水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兼任

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兼任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

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水务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

唐家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董事。

王陶浪先生，

５３

岁，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高级电压专业，获工学

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王先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担任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

份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起历任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党委委员、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担任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智强先生，

４７

岁，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注册安全

工程师，政工师。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起在重庆市公共电车公司供电所干部、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

局安监处、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办公室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起历任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集团总裁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现任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经济运行部部长。

曾庆武先生，

４８

岁，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起在中国铁路工程十一局五处、重庆公用事业设计研究院、重庆公用工程

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起任重庆公用监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赖生平先生，

４４

岁， 高级政工师， 工程师。 毕业于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业。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起历任重庆市公共电车公司团委干事、书记；

４２９

路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宣教科

长； 办公室主任； 党委副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起担任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宣传处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起担任重庆市市政管理安全会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担任重

庆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起历任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起担任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兼任重庆鸡冠石污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王峰青先生，

４６

岁，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给排水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起历任中国市政工程中南市政设计研究所东莞分院院长、深圳分院

副院长；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起历任中国市政工程中南市政设计研究所重庆分院组建负责人、重庆

分院院长兼技术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担任重庆市水务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兼

任重庆市自来水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兼任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理。

罗明亮先生，

４４

岁， 毕业于重庆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班， 高级会计师。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起历任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财务部副部长、财务

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起担任重庆市会计专业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

委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兼

任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唐家沱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兼任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兼任重庆市水

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邱贤成先生，

３８

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主任记者。 邱先生

１９９４

年起担任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１９９９

年起担任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担任中国证券报重庆总部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

陈涛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出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获财政学学士学位。 历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交易员、交易主管、营业部副总经理，重庆水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办副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办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法人代表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５８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时在公

司

１０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通知

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４

人，实到监事

４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形

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向立先生为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向立先生简历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变更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专项募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的使用方向， 将该笔

专项募集资金用于建设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

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建设内容为新建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座， 新建供水管网

２０．６１

公里，形成

１０

万立方米

／

日的供水能力。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主城净水工

程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投［

２０１０

］

２７６

号），该项目预计总

投资

３０

，

７２６

万元。 据可研报告，该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８．１２％

，投资回收期

１２．５５

年（含建设

期）。

该工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底将实现厂区通水运行。该项目计划使

用专项募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另行筹资解决。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人对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出具了意见，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方能实施。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５８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２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原项目名称：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

●

新项目名称：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

●

新项目投资总金额：

３０

，

７２６

万元

●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

●

新项目预计完成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投资回报率：

８．１２％

一、公司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１

号）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以每股

６．９８

元的价格，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亿股，总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４０

，

２０５．５４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３４０

，

２０５．５４

万元中，拟用于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下称“《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若干建设项目的专项募集资

金为

２０１

，

６２６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１３８

，

５７９．５４

万元，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专项募集资金

２０１

，

６２６

万元的具体使用计划如下表：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以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

万元

）

一 三峡库区及影响区污水处理项目

８９

，

５４２

１

重庆市主城排水一期项目

６２

，

１１６

２

重庆市主城排水二期项目

８

，

３６４

３

大渡口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２

，

５７５

４

李家沱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３

，

１０９

５

万盛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１

，

５６１

６

梁平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２

，

０６６

７

中梁山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３

，

０１２

８

井口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４

，

１８７

９

永川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２

，

５５２

二 重庆市供水项目

１１２

，

０８４

１

主城区净水一期工程沙坪坝水厂改造工程

１６

，

７７７

２

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区供水工程

４

，

５５９

３

九龙工业园

Ｃ

区供水工程

１

，

６９０

４

重庆市万盛城区供水工程

２

，

４５０

５

重庆市井口水厂一期项目

５８

，

３７８

６

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

２８

，

２３０

合计

２０１

，

６２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专项募集资金

７１

，

２７８

万元，具体如下：

１

、

６１

，

９３８

万元用于置换募投项目上市前已经投入的自筹资金， 该项置换已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具体置换情况如下（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布的《关于以募集资金归还预先为募投项目垫资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０７

号］）：

项目名称 预先垫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重庆市主城排水一期项目

２０

，

８５１ ２０

，

８５１

重庆市主城排水二期项目

８

，

３６４ ８

，

３６４

大渡口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１

，

８８４ １

，

８８４

李家沱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３

，

１０９ ３

，

１０９

万盛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５２３ ５２３

梁平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２

，

０６６ ２

，

０６６

中梁山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２３６ ２３６

井口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８７ ８７

永川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１

，

５３０ １

，

５３０

主城区净水一期工程沙坪坝水

厂改造工程

４

，

５６７ ４

，

５６７

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区供水工程

九龙工业园

Ｃ

区供水工程

１

，

６８５ １

，

６８５

重庆市万盛城区供水工程

２７ ２７

重庆市井口水厂一期项目

１７

，

０１０ １７

，

０１０

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

合计

６１

，

９３８ ６１

，

９３８

２

、除运用专项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垫资资金外，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募投项

目后续累计使用专项募集资金

９

，

３４０

万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重庆市主城排水一期项目

１

，

６５０

大渡口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４００

万盛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１３０

中梁山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２００

重庆市井口水厂一期项目

６

，

９６０

合计

９

，

３４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扣除已使用的专项募集资金

７１

，

２７８

万元，尚未使用的专项募集

资金金额为

１３０

，

５６０．５１

万元（包括专项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相关手续费后的净额

２１２．５１

万元）。

上述数据除置换募投项目上市前已经投入的自筹资金

６１

，

９３８

万元外，均未经审计。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及变更原因

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坐落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石盘村， 主要服务区域为重庆主

城区西南部的供水，主要服务人口

４６．５

万人。 该项目包括净水厂、泵站及配水管网建设工

程，项目设计供水能力为

１０

万立方米

／

日。 该项目于

１９９９

年获《国家计委关于重庆市丰收坝

水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计投资［

１９９９

］

９７３

号）批准建设。 公司招投说明书披露该项

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

由于城市区域建设规划调整，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原供水区域供水需求延后，

造成该项目在近期内不具备建设条件。为适应重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做大做强公司

供排水主营业务，同时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专项募

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的使用方向予以变更，用于建设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此部分变

更投向的专项募集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８．３０％

。

公司本次变更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并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变更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拟建设项目的相关情况

１

、项目概况：

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位于重庆市南岸经开区白洋滩。服务范围为南坪商圈、融

侨半岛、铜元局、李家沱组团、道角、南泉等地区，项目建成后与周围现有片区各水厂形成

相互配合格局，以完善整个江南地区供水管网的布局，能够适应江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有效提高整个区域的供水安全可靠性。

２

、项目审批文件取得情况：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获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白洋滩水厂项目前

期工作的函》（渝发改投函〔

２００８

〕

５０２

号）文件同意立项。 批复项目法人为重庆水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获得《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主城净水工程白洋滩水厂

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投〔

２０１０

〕

２７６

号）批准建设该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为［

２０１０

］划拨（经开区）第

００１

号），

土地使用性质为划拨用地。

３

、专业机构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为重庆市白洋滩水厂工程出具了《可行性

研究报告》。

４

、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和投资估算：

根据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重庆市白洋滩水厂工

程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座，一期工程按

１０

万立方米

／

日的供水能力建

设常规给水处理设施，新建供水管网

２０．６１

公里，同时配套建设加压站和高位调节池各一

座。

根据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主城净水工程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渝发改投〔

２０１０

〕

２７６

号），一期工程总投资

３０

，

７２６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

１９

，

４３７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７

，

５０２

万元，预备费

２

，

６９４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９８４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０９

万元。

５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重庆市白洋滩水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项目具有较好

的经济效益，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投资回收期

１２．５５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

２

年）。 项目

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８．１２％

（所得税后）。

６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底将实现厂区通水运行。 该项目计划使

用专项募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公司另行筹资解决。

四、新项目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能完全排除因国家相关政策及重庆市规划调整等原因致使项

目建设进度延缓， 以及由于无法预见的实际建设情况变化而导致建设工程的实际支出与

工程预计总投资出现偏差等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变更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具意见认为： 本次变更和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顺应公司的业务发展变化，有利于增进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符合

股份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制度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变更重庆市丰收坝水厂二期项目专项募集资金

２８

，

２３０

万元的使用方向， 将该笔专项募集

资金用于建设重庆市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

公司保荐人就本次变更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具保荐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有利于提升公司供排水业务的规模和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专项募集资金投向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二届

１

次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二届

１

次监事会决议；

４

、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保荐意见；

５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白洋滩水厂项目前期工作的函》（渝发改投函

〔

２００８

〕

５０２

号）；

６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主城净水工程白洋滩水厂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渝发改投〔

２０１０

〕

２７６

号）；

７

、《重庆市白洋滩水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 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０

股票简称：

＊ＳＴ

山焦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４

号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也没有被否决的议案。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二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本公

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应参会股份总数

５６５７０００００

股，登记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

１６

人，其中授权委托

４

人，代表股份总数

１９７２６４７６１

股，占总股

本的

３４．８７％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卫正义副董事长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经过充分讨论，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关于潘得国同志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９７２６４７６１

股，占实际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２

、关于增补曲剑午同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９７２６４７６１

股，占实际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曲剑午同志简历见附件

１

。

３

、关于郭毅民同志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９７２６４７６１

股，占实际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４

、关于增补田世鑫同志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９７２４４７６１

股，占实际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２００００

股，占实际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

田世鑫同志简历见附件

２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获

得表决通过。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件１：曲剑午同志个人简历

曲剑午，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出生，山西定襄人，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参加工作，中

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矿山机械系选矿工程

专业，大学本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企业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 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山西

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附件

２

：田世鑫同志个人简历

田世鑫，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山西孝义人，本科，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参加工

作，中共党员，高级统计师。 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０

股票简称：

＊ＳＴ

山焦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号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在本公司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会议由曲剑午董事

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曲剑午同志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调整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０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５３

号文

）

核准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０．００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５７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２５５

号

《

验资报告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及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士兰明芯

”）

分别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

以下简称

“

中

行高新支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新支行

（

以下简称

“

交

行东新支行

”）（

以上两行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并根据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与开户银行及保

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签署

《

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公司在开户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仅用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账号分

别如下

：

中行高新支行

８００１２２５５２９０８０９４００１

交行东新支行

３３１０６６０８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９４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专户余额为

５７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应付

发行费用之律师费

、

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外

，

专户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７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二

、

公司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

规

、

规章

。

三

、

东方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

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东方证

券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东方证

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开户

银行应当配合东方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东方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

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东方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胡刘斌

、

沈伟可以随

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

准

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五

、

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前

，

遇节假日顺延

）

向公司出具真

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东方证券

。

六

、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

，

开

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方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

七

、

东方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东方

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按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

八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方证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

在未配合东方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东方证券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东方证券发现公司

、

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

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本协议自公司

、

开户银行

、

东方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特此公告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１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８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在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８

号

天创科技大厦十二层西侧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

事

７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徐京付先

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通过了京能置业关于受让天津海航东海岸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以

２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天津海航东海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４９％

股权的方式，与

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建设津东疆 （挂）

２０１０－１

号、津

东疆（挂）

２０１０－２

号项目（以下简称“天津港东疆港区房地产项目”）。

天津港东疆港区房地产项目位于天津市天津港东疆港区南部。 津东疆

（挂）

２０１０－１

号地四至：东至欧洲路、南至空地、西至亚洲路、北至北京道，现

状场清地平；津东疆（挂）

２０１０－２

号地四至：东至欧洲路、南至美洲路、西至亚

洲路、北至空地，现状场清地平。 占地面积共计

３９．４８

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约

７７．４６

万平方米。

在公司受让该股权完成后，同意公司借款

６

亿元给项目公司用于项目开

发，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１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９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２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天津海航东海岸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４９％

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将以

２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

津海航东海岸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

时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徐京付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京能置业关于受让天津海航东海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事项须经董事会审议批准。

二、项目公司情况

（一）受让前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注册地位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美洲路一期封关区内联检服务

中心；注册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东出资情况为：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

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

１００％

。

（二）受让后项目公司股东出资情况

京能置业出资

２４５０

万元（占比

４９％

）、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５０

万元（占比

５１％

）。

三、股权转让方“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注册地位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地产物流园

２

号； 注册资本金

１

亿元

人民币；股东出资比例为：康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５７．５％

、天津通合投资

有限公司出资

３７．５％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５％

。

四、说明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获得土地储备，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证券简称：新华光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５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过户情况（详见公司

临

２０１０－２４

号公告），现将后续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目前，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中西安西光光学元件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的股权、 西安西光物资有限公司

３０．１５％

的股权和西安导引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６％

的股权已经全部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机动车辆

的产权过户手续已完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资产已经全部过

户完毕。

特此公告。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７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关于北海国发

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我行贷款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将贵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贷款（贷款合同编号为

６５５１１４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４

、

６５１１４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５

）全部还清，贵公司为该贷

款提供的担保依法自动解除。 ”

自此，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为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４５００

万元

对外担保（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１

日逾期担保

２２５０

万元）的担保责任已全部免除。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３６８５

万元，其中：对子公司北海银河开关

设备有限公司的担保为

６８５

万元，对子公司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担保为

３０００

万

元。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６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９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披露了《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之后连续披露了《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

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因本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研究、论证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股票已按相关规定停牌。

由于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停牌后才开始咨询、论证涉

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目前上述事项尚在筹划中。为了更稳妥地推进相关工

作，维护投资者利益，防止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继续停牌

５

个交易日，并将于

５

个交易日后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９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获得汽车起重机专用底盘生产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产业［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１

号”公告中获悉，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同意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生产自用汽车起重机专用底盘产

品”。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本公司三大核心产品系

列之一的起重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获得汽车起重机专用底盘的生产许可，对本公

司快速发展汽车起重机产业和大幅度提升该系列产品的毛利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公司已研制出部分型号的汽车起重机底盘。 获得上述生产许可后，公司将

加快更多型号底盘的研制以及专用生产厂房的建设，以尽快满足自身配套需求。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